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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9 年 3 月 27 日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在公司会

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及材料及时送达全体董事。本次会议

由公司董事长范国平先生主持，应出席会议董事 8 名，亲自出席现场

会议董事 6 名，董事周利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，委托董事

张纥代为出席并投票表决，董事王振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

议，委托董事范国平代为出席并投票表决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的认

真讨论，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

相 关 内 容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对外披露。 

三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四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信会师报字[2019]

第 ZG10122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2018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67,493,175.35

元，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,493,175.35 元，2018 年 12

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

1,064,704,047.56 元，未分配利润 227,087,603.21 元；2018 年公司实

施完成股份回购方案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61,255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395,767,498 股的 0.2429%，最高成交价 24.66 元/

股，最低成交价 23.18 元/股，支付总金额为 22,999,073.38 元（含交

易费用），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

露的《临 2018-081 中国海防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

告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

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，采用集中竞价方式、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，

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，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

关比例计算。因此，公司于 2018 年度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

份支付的现金 22,999,073.38 元，纳入公司 2018 年度的现金分红比例。

鉴于 2018年度公司回购股份支付的款项已达到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

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4%，因此 2018 年度不再另行实施现金分红, 亦

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五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相 关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六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相 关 内 容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对外披露。 

七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相 关 内 容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对外披露。 

八、 审议通过《2018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

相 关 内 容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对外披露。 

九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确认 2018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项目超出

预计金额的议案》 

由于生产相关军工产品需由中船重工集团下属企业及科研院所

提供协作配套，且军工任务计划受国家战略决策影响，任务数量具有

一定的不可预见性，导致 2018 年度该种性质的超限额采购金额较大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范国平、

张纥、周利生、孟昭文、王振华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

见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相 关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十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 

2019年预计全年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67,300 万元，其中，向关联

人采购预计发生 6,200 万元，向关联人销售产品、商品 15,000 万元，

向关联人提供及接受服务预计发生 400 万元，向关联人租赁或出租房

产预计发生 700 万元。另外，2019 年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预计

金额 15,000万元，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预计金额 30,000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范国平、

张纥、周利生、孟昭文、王振华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



见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相 关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十一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北京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

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》 

根据长城电子经营计划和资金安排，保证其生产经营平稳推进，

2019 年公司拟向长城电子提供累计不高于 10,000 万元的信用支持，

有效期限至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。上述信用支持的具体方

式按中国海防、长城电子与金融机构等协商确定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

银行贷款担保、出具贸易保函、提供承兑担保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相 关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十二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

份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的决定》，证监会、财

政部、国资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及《上

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以及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

订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相 关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十三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，规范股东大会运作，维护股东的权

益，现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拟对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

进行修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十四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2017 年 6 月公司名称已由“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中

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公司章程已做

相应变更，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规章制度，现拟对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中涉及公司名称的条款进行修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十五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的议

案》 

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十六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的议案》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提名

张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张友棠、徐正伟、赵登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十七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召开公司 2018 年

年度股东大会，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根据公司安排，

另行通知会议召开时间，并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，

在通知中列明会议日期、时间、地点和审议的事项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3 月 29 日  


